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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中
*
支 
一
百
三
十 a
元
，
在 -
九
亠
八
九
年
用4  

預
算
案
，
弍
爲
伍:
省
府
職
員
工
資
，
共
馴5

太
佰

ttl十■
元
"
3

，.甞
姻
橐
门
事
滲
已
署
府
啊
鑽 

准
，亦爲毒費飯府員丄協优".
施I 燕
 

棄與@
常詩獻眼所換蘇現科4
九
二
：!

(
咳協書出(
此N
侯小暮■
一

，"
，."

省
政
府
八
千
名
職
工
「 

內
閣
批
准
增
加
薪
金 

X  

(
城
參
利
期
一  

*

詩
省
仪
府
，
巳
淮
許
二 

增
加
八
千
豈
白
吕
貝
工
时
薪
金
。

A
统
噌
加
工
資
，
情
使
省 
仲
在
預
算
邕

今
明
天
籌
朗
烈
h
育
薰
風
一 

高
温
度
七
五 
低
温
度
五
五 

一

中
共
外
交
人
員
現
已

一
畲
加
確.
说
算
畫
曲
鑿
祥*H

遅
 

書
速
..
鲁
瞰
當
晶
在
公
怖 
必
消
息
毋
，
龍
 

指
出
看
加
工
資it

苦
干
。

亞
會
槍
殺
騎
警
兇
犯 
: 

中
央
特
令
准
判
死
刑 

(
點

1%

頓
加
傘
大
瓶
哲*
也
竇
府
相
"

閣 
已
故
剤
一 
項
特
別
法
令
，
准
許
亜
省»
A

局
判
處
一
匂
三
十
歲
男
子
牝
刑
，   

M
男
子
因 

裁
死
一
名 *
警
宮
員
，
而
被
晚
間
高
，
青

. 

判
處
吊
刑
，
刑
期
定
於
本
年
七H
亠
千=
一
土 

執
行
。

■
赦
吿
昌
奧
圖
布
，
自
中
央
蝕
府
實
話

3  

犯
罪
法
修
止
條
例
後
，
因
紋
人
被
到
最
高   

M.K 

罰
者 

18 入
獄
六6 
半
e
但
如
果
謀1'
替
■
， 

則
可
被
判
殁
刑
。

奧
圖
布
被
控
於 
一 九
陸
匕
年
陸
月
二
十 

一
一
亩
，
费

罪

書

釁

」W
警
整J

女 

子
被
鬓
時
，
他
將
夏
菲
普
用
楨
鬚
飘"
 

卑
詩
災
難
基
飽
委
會; 

撥
歎
娠
濟
業
淡
民 

(
的
路
抓
上
串
詩
省
災
雖
我
金
會
主
腐 

安
婚
臣
稱 
本
蜘
四
月
二
十
三•
旧
，
此
間
因 

洪
水
汜
濫
第
置
名
受
害
者
，
將
然F
週
内
優. 

基
金
牌
補
償
。 

，'
一

〕 

畲

臣
#
管
麻
同
意
紛
予
佰
例
之
蔭
中
， 

揖
先#
傷
•
即
，公
免
發
表
此 
一 文
吿
，
駭
黍
一 

供
冰
所
造
成
損
失
队
乌
二
百S
元
，•
事

1.- 

■
漆
*
春
睿
災
轴
基
歪
维
痛
此
、
营
^
 

帝
短
袱
組
礎0

"

此

:
 

3
 
此
外
电
路
泡
之
災
難
基
會
節
。
在
最
收~ 

9
 
州
 
冒
班)
新
痛
通
細 %
共
籌
学
伍
萬
，一 

元
，
至
今
爲
止
，
中
央
收
為
仍
床
井
覆
始
路 

市
府
的 ̂
 求
愉
助
問
題
。

家
原
料
工
廠
大
火 
二 

『工
租
命
救 
案
巷'

熒
‘(
摩
利
堡
恐
妙
間
國
家
原
料
套
公
同
〃 

職
上
，
昨
對1
魔
總T

鹿
潑
件*

擘
 

-■-.'•■' 

仗
育
力
存
公
卷 

<'船
牝   

<
潛
存
救
丛
」
一:

」 

广
累
必
 1
磨
聚
叫
咏
为
*
礪
附 

at起
 

二
幢
呈
休
息
室
苏
打
勲
被
燒
着6
季
餒
射5 

m
工
飢
麟

<■■ 
處
忌
嚴
於
大
火
前.
， *
公
司
所
心 

一r
縫
饗
救
出
外
,

二
，百
.；
;

•-.一

二
現
公
司
已
將
所
自
紀
演
移
至
麗
傑
土  

^

吐 

，微
之
畜
麟
事
處
.，
岐
公
司
經
理
聘
皆
讃
廳 

优
建
鶏
蛇
，
公
司
業
務
仍
能
由BI

保
十182,

廠
繼
殖
歡
行
。

捣
謨
經
理
聲
的
曹
 
然
伏
火
韻
送
 

約
爲
一
不 
,5元
至
三
十
萬
元
，   

.*漆
司
方
原
一 

已
購
穹
保
險?
 

：
；
、、
；
•"••
，岫

報

被

迫

令

停

出

版

21

▲
住

么
2

0

1

(
吉
隆
坡
五
日
美
思
) S
來
西
亞
政
府
執
行
非
時
期
緊6
戒
嚴
法
分
的
槌
力
，
昨
巳 

正
式
下
令
雷
地
華
文
報
紙f
中
華
日
報
」
停
止
出
版
。

is
ffls
局«
 負
限^8^888

停
版
的
行
動
，
未
曾
解
停
理
由
，
但
根
據

10: 來
的
事
實 

及
盛
過
，
凡
在
偏
生
發

*h育
關
批
評m

e

緊■

期
旳
裁
行
劭
者
，
均
找
到
限
令
停
版 

的
盧
遇
。

8
來 @
旅
曾
一 $
自
視 8
亜
洲«
會
法
制
及
民
主
政
治
的
豊
，
值
日
前
則
在
「
緊
急

」
的
名
義
之
下
，_醒
名
事
情
均
可
以iE

便
盘 

硬
執
行
。
自
從
长
月
襲
生

-&&

來
，
被
拘 

插
入
嶽
者
斂
千
人
，
報
章
輿
輪
被
迫
要
保
飴 

鉞
獣
，
國
會
及
政
沿
會
讓
均d
會
停
頓~
風 

在
沒
有
人 

66够
預
測
何
畤
館
夠
恢
復
民
主
的 

一@
@

, 6
 戒
嚴
法
令
不
，
許
冬
人
都
是
持 

着
忍■
的
態
度
，
全
》
緊
無
委
員
會
信
政 

府
譚
话
時
期
的
權
力
。
緒
其
中
一 
位
委
昌
稱 

••
我
們
現
在
所
需 8
 者
不
是
政
治
家
，
而
是 

善
鳥
服
從
。 

tH有
等
政
治
家
，
龙
艮
是
左 

派
韻
鞄
，
則
俯
「
緊6
 
一
是
掩
飾

«- 
委Z

 

長@
掌
握
故
權
旳
工
其
》

在
三
過
摄
 

'#*两
族
在
街
頭
血
鬥
的
憤 

慨
至
今
偷
未
消
除
，
仍
有
堀
好
爆
我
的4

.68 

緊
分
娄■
會
雌
然
小
斷
說
及
情
勢
好
轉

除
非
目
前
的
政
治 

«:會
良
有
所
改
變
。 

西
德
將
與
東
國
雙 

C

波
昂
函
屈
进
電)
画
除
所
位
聯
合
政 

»
領
紬
，
要
求
政
府
方
面
，
皆
閉
在
金
邊
府 

的
大
慶
館
，
因
東
浦
塞
政
府
最
近
宣
佈
承
認 

東
德
双
儼 V

一 55

位
舊
民
主
黨
黨
領
與
lt會
民
主ill  

黨
幀
，
於
召
開
一 
晚
會
議
俊
，̂

^

方
面 

医W
此
項
健
鐘
。

一一
在
咳
會
曙
後
「
份
官
方
笛
謂
，
政
的 

方
面
，
並
應
限
制
封
柬
浦
塞
登
術
與
經
濟 

協
助
，柬

浦
塞
政
府
，
於
去
過
麻
，
正
式
宣
佈

- 
歌
認
東
德
政
權
。
西
應
政
用
豬
言
人
指
出
， 

假
如
政
府s^s
現 8.■
西
德
與
東
浦
窺
關 

..in
— 

但
感
缺
乏
打
谷
機
器 

△
莫•斯
科
路
透
社
電)
蘇
臨
曹
 

51 理 

報
刊
稱
，
驟 «
小
玄
成
，
由
於
枝
有
足
夠 

,機
濡
收
率
目
前
已
面
臨
嚴
用
問
題
。  

-..• 

一
眞
理
偏
乂
縛
，
在 6
尊
五
個
小
麥
出
一 

產
地
品
內
，
只
得
三
個

MB匾
有A
谷
機
，
生. 

8
成
份
比w
年
高
~

在
麻 ®
 
南
部
小
麥
出
產
區
，"
前
離
小 

麥
收
成
皓
明
貝
數
大
而
已
，
但
所
电
備
的
打 

谷
機
却
比
去
年
少
。

眞
凰
報
指 
出
， S
成 
此
項
小
麥
收
割@
 

不
足
原
因4
皆
由
於
鹿
藥
機
器
工
廠
，
沒
能 

及
時
交.出 
fl 谷
機
零
件
，
使
有
關
人
員
沒
法 

將
打
谷
俊
修
妥•

|

欲
搶
先
登
月
球
一

竊^
^
s
^
^
w
^

途
   

W 
:;—I：_，

整逸備爨張的簣.，益
夢

置火0
冷
艙
尉
筆   

@,融
等
事
件
常
有
發
生
。 

，首
相
拉
曼
，
大
卜
匕
歲t
現
被
明
為
一 

位
空
銜
的
偶
像
，
實
燈
星
僮
 @
十
七
糞
的 

副
首
相
兼
任
索
急
委
員
會
長
拉
藏
克
手 
拉 

曼
現 E
 憂
盧
此
次
種
族
鬥
爭
的
庵 ̂
 繼
續
惡 

化
。

去
月
的
族
鬥
暴
亂
，
結
果
死
亡
或
失
踪 

者
八
百
六4-

餘
人
，
焚
燉
商
店
房
屋
数
百
間 

，
更
遣
成
巫
単 

411 族
之
問
的
深
仇
大
恨
。 

馬
來
西
亜
查
國 
一 
千
醫
人
口
，
學A
約 

借
四
百
萬
，
馬
來
人
五
目
萬
，

-m餘 
百
萬 

，
以
印
度
人  

8

 最
务
但
 6
 吉
隆
坡
城
內
則 

a
人
务
過
思
來
人
，
且
操
縱
商
業
靈
濟
上
的 

權
办
。
現
許
多
人
憂
慮
族
鬥
更
趨
尖
銳
化
，

恢
復
執
行
正■

務

一
展
開
美
蘇
太
空
競
賽■ 

(
巴
黎
美
聊
融
電)
-
位
美
國
官
昌
稱 

，
他
獲
得
一
項
消
国
， 

8!蘇
動
方
面
、，
可
能 

於
近
日
内
，
發
射
一 
太
空
計
劇$
企
圖 6
 人 

類
登
陛
月.球
曰
？
.
擊
倒
美

»--。
，
， 
一 

-
一
該
鲁
舆
美 «
太
空
署 

66 關
，
博 

19 他 

4
潤
息
，
由 
一
名
蘇 «
太
空
人
屈
劼
問
印
本 

■
獲
冬
者
，
蘇
太
空 •A
對
記
者
證
，
麻
聯
將 

卷
自
內
，
會
推
出
一 
項
太
空
宣 @
 計
副

9  

一 
在•
，本
的 S
 者
報
導
指
出
，
讀
太
空
人 

表F

此
一
忌
要
計
劃
曾
件
讦
數
日
内
發
現
， 

然
爹
由
 

£$傾
美
國
官
貝
向
外
發
表
。 

弟 
»•.太
空
署
，
目
前
仍
計
劇
負
七
月
吁 

，
派A
登
富
月
球
。

(
香
港
曲
爆

et窜
)
中
共
的
外
交
人
員
亦
规
取
較
置
配
緒
及
友
善
酔
敗
要
。
偃
中
弊 

經
過
共 %
 第
九一®

全
國
代
表
大
胃
，
及
文
化 
我
九
全
大
會
之
後
，
將
採
取
何
種
外
交
政
策 

革
命
混
亂
階
段
陆
束
後
，
現
巳
恢
復
執
行
一
，
我
究
竟
誰
人
主
理
外
始
部
的

m-權
，
則
仍 

缈
龙
常
的
外
交
職
務" 

关
見
有
明
確
的
表
示
。
原
任
外
長
隗
殺
的
地 

中
共
最 
辺
分 

aB两
位
大
使
出
國
復
職
，

位
如
何
，
似
乎
内
雌
確
定
，
雖
然
他
余
近
名 

相
何
不
久
即
將
有
其
他
的
使
節
出
國» 
其
中 
列.軍
事
委
員
會
三
位
的
第 
一
副£
席
，
但
在 

包
括
派
駐
瑞
典
首
都
，
目
前
中
共
及
留
等 
共
黨
中
央
委
員
的 8
 治
决
策
小
組
，
陳
毅
已 

代
度
正"
斯
健
肝
爾
摩
城
时
論
育 m
雙
方
时 
不
在
总
迎

能
建
立
外
交
關
係
間SS。

據
駐
普
外
交
界
稱
：
陳
毅
是
否
阴
掌

牝
間
裡
察
家
憑
着
中
共
於5
月

1T四
日
握
外
衣
部
?

問
殖̂

節
籬
揣
測6 
代
一
度
， 

發
隶
有
關
中
蘇
邊
爭
問
間
旳
長
篇
文
吿
，
而 
兼
任
外
是C

總
理
周
恩
來
，
大
槌
對
外
交
部 

探
察
中
共-
股
職
業
外
交
家
的
活
動
情
况
。 

事
務
的
處
理
，
仍
站
着■
要
佗
置
。 

同
時
幷
根
擁
各
方

ro的
報
吿
，
顯
乐
北
京
外 

毛
澤
東
及
林
彪
冒
於
勞
動
節
後
見
外
國 

^

^

^

^

興
外
國
的
使
節
嬢
觸
時
，

八
大
使
。

^
—̂
1
1
1
$
$
|
 

(
慧
麟
)
昨
晚
八
睡
許
，
在
喜

IB 定
票 

街
四T
 -
號
的
宇
宙
旅
館
，
突
吿
發
生
火
警 

，
有
八
人
受
傷
，
其
’取包
括 
一 名
消
防
員
均 

被
送
往
歸
厩
前
療 
。。

其
于   

€'■名
極
傷
者
均
信
旅
館
住
客
，
庞 

聖
保
羅
眉
院
劇
受
治
療
俊
，
全
部
自
口
厳
院 

，
另
一
各
匕*
歲
叁
人
，
則
仍.留
"
目
院
内 

，
但
倩
况
良
好
。

另
一 
名
該
飯 

.e內
的
攵 

住
客
亜
列
治
夫
人
，
則 
ft 雲 

4

尊
中
奥 8
 院
留 »
，.情
况
儻 

好
：被

倉
物
且
駐
醇
防
貝
豊 

丕
瓯
七
，
三
也
就
用
，
亦   

<
 

*
 央81

院
内
留
身.
除
他
能 

.,/ 
部
械
劇
傷
外
，
並
曾
被IS

fflI 

■
爆
暈
，
環
情
为
亦
良
好
。 

麟
次
弍
级
火"
，
將
咳 

旅
館
第 
一 修
楼
內
五 

18 房
間 

焚
燉
，
消
防
員
相
信
訣
大
火 

•
由 
一 房
間
內
的
床
褥
起
火
。

一二
LL

院治

®
防
員
貧
用
費
毒
樹
救   

(«一名
商
住
客 

，
另
在
寓
所
房
間
内
的
五
人
亦
由
消
防
員
救 

出
，
消
防
員
謂
旅
店
的
三
十
五
名
住
客
，
股 

確
悉
我
警
微
，
皆
先
後
福
續
逃
出
，
其
中
敢 

人
掛
爬
至
屋
頂
逃
生
。

大
火
由IB

外
一 
男
子
發
覺
，
他
奔
手
旅 

店
內
時
，
火
勢
已
燃
及
屋"
天
花
板
，
於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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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火
勢
迅
速
蔓
延■
且
濃
烟 8
客
，
他
立 

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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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旅
店
，
未
分
晚
，七̂

^

五
分 

發
生
，
至
八
時
我
十
分
撲
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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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嫁
製
幽
電
池
汽
車 

一
將
往
亞
省
各
地
展
覽
一 

(
卡
校
利
加
第
大
社
電)
*
执
利
電
力 

有
限
公
司
，
於
週
箕
時
，.
展
件
壹
輛
用
電
池 

推
動
的
汽
車
，.幷
計
劃
將
此
車
遊
訪
亜
省
各 

地
，
使
該
省
居
民
能
看
到
電
池
汽
車
的
發
展

情
况
。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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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:

1

，
薛
車
爲
算
門
式
幡
車
”曲
甯
議
根
州
領 

(
力
燃
輕
限
公
司
製
造
了
全
車
約
亂
歇
陸
仟 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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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二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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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一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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£
率
馬
力
港
拾
伍
匹
，
但"
製
武
例
七
一 

拾
七
四
馬
力
汽*

■■:♦ 
勸
力
舞
先
拾
個■
用
途 
一 

錯
電
勲
服
誓
鼬
2
另
吐
飢
犷
直
去
伏
特
電 
一 

池
助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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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< 亜
品
轉
動
，
此
禰
汽
車
電
力
点 

七
毋
哩
中 e
百
弍
饴
哩
行
程
蔭
需 1
新
灌
輸 

電
加
，
最
高
速
可
建
毎
小
時
鶏
于
哩.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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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
金
沙
律
亂/
」 

加
就
逐
震■

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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蛆
二
 

11 蘇
曉
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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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前
农
本 

省
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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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层
島
兩
出
彳
加
拿
大
海
軍
凹
逐 

歌
加
以
鮮
标
監
學
一
：

「
:
一
妥1
 

f 

該 
■«幽   

*
船
，
相
售
豊
艘
水
韻
痴
盘 

la、札
本
齢
壹
槌
始
，
即
在
孩
房
外
年
現
。 

•,.: 

海
蜜
海
發
毋
人
僧
，
該
輪
*
今
仍
蔡
曹 

入
加
拿
須
姓ie，

但
海
軍
部
舞
防
遇
一
計
， 

..仿
淚
出
爨
酷
Z
對
謬
輪
加
久
獻
密
齢
視
， 

不4
該
齢
普
歩
専
大
桐
海
內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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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另 

稱

»-.- 
蘇
輔
姫
府
徹
局
，
幷
沒
伊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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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 

:
海
第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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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491 壽
基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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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
有
壹
科
學
售
 

r
 在
該
遍
埠
內 m
現
，
故
至
目
前a

止
，
加 

一
方
仍
未
對
沒
輪
採
取
任
何
行
動
。

印
聲
察
開
槍.鎭
暴.

委
內
瑞
拉
婉
辭
推
却 

紐
約
州 
前
來
訪
間 

( 
委
內
瑞 «

・卡
技
卡
士/
聊
社
電) 

乐
中
拉
丁
美
洲
人
與
美
感
公
民
，
皆
對
袱
約 

州
長
洛
戚
化
勒4
訪
同
拉
丁
手
洲
國
家
時♦ 

是
否
只
係
造
成
暴
亂
出
件
而
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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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
弟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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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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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美
洲
各 

國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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匿
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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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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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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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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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f■及
徵
求
各
國
意
見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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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匿
臣
總
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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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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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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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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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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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
拉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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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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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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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傷
多
人

(
印
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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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度
警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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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鎖
禺
窺
亂
之
際
，
曾
向
分
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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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
一 

亂
份
子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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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
吿U
有
三
人
喪
生
，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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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少
人
啜
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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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供
臺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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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另
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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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
亂
事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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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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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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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喜
爾
拉
巴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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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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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
破
殖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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射
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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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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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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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裂
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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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互
相
敬
書
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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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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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療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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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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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
勒
切
間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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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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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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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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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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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
拉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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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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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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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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裂
份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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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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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脫
籬,

獨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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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
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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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來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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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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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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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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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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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越
善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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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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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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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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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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叠
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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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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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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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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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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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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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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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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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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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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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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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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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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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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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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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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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事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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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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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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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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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皆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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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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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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軟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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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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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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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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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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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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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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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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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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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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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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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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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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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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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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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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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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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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